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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一



PART   一 政策法规

国家审批改革要求
住建部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试点建设任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部署，按照全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关于“数字住建”工作部署要求，加快推进
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决定在天津等27个地区开展工
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改革试点工作。2023年10月，住房
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办厅函〔2023〕291号），要求在广州
等27个城市开展试点建设任务，要求加快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
期数据汇聚融合、业务协同的工作机制，打通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施
工、验收、运维全生命周期审批监管数据链条，推动管理流程再造、
制度重塑，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管理模式、实施路径和政策标准体系，
为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促进工程建设领域
高质量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PART   一 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试点

一、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报建审批。

二、建立建筑单体赋码和落图机制。

三、建立全生命周期数据归集共享机制。

四、完善层级数据共享机制。

五、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图纸全过程数字化管理。

六、推进BIM报建和智能辅助审查。

七、推动数字化管理模式创新。

广州市、亳州、唐山等为首批试点城市



PART   一 政策法规

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4年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粤建
改办〔2024〕10号）

升级完善工程审批管理系统。根据国家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数据共享交换标准3.0要求，加强资金、技术保障，加快省、市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审批事项管理、主

要审批事项信息归集、区域评估成果应用、告知承诺制审批等内容。6

月底前完成应用房屋建筑编码实现单体工程信息自动归集共享等内容。

(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政务 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牵头，省工改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配合，各地市工改办推动落实。



PART   一 《广州市房屋建筑单体落图赋码技术实施方案》

一、总体工作目标

探索建立房屋建筑单体赋码、用码、信息归集共享的工作规程和信息共享机制，形

成以“项目代码+房屋编码”作为唯一数据标识的房屋建筑工程全生命管理周期的数据管理

方式，打通工程建设项目立项、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维全生命周期审批监管数据

链条，推动管理流程再造、制度重塑，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管理模式、实施路径和政策标准

体系，为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促进工程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实施范围

自2024年7月1日起，依托房屋建筑统一赋码系统，根据《房屋建筑统一编码与基本

属性数据标准》（JGJ/T496-2022），对全市范围内需要依法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新建、改

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为建筑单体统一编码，赋予“数字身份证”并落图。



PART   一 《广州市房屋建筑单体落图赋码技术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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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一 《广州市房屋建筑单体落图赋码技术实施方案》

三、具体工作

（一）房屋建筑单体落图赋码。

1.新建房屋建筑工程。

（1）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建立市房屋建筑统一赋码系统，制订

《房屋建筑单体落图赋码数据共享交换技术规范》。房屋建筑单体赋码以

施工许可阶段作为起始点。

（2）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批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推送单

体房屋建筑信息和坐标信息至市房屋建筑统一赋码系统，具体包括（空间

文件、行政区划代码、项目代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乡村规划许

可证编号、单体名称、建设地址、工程类型、单体建筑地上地下层数、建

筑高度、地上地下停车位数量、总建筑面积、地上建筑面积、地下建筑面

积、占地面积、基底面积、主要用途、是否保护性建筑以及其他特别说明

等信息），市房屋建筑统一赋码系统按照技术规范对接数据，实现落图。

（3）房屋建筑工程设计单位依托广州市施工图审查系统上传施工图设计文

件，设计单位核实单体信息和图形关联关系，经建设单位确认后提交，按程序开

展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4）市、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核发地上部分或整体《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时，赋码系统按赋码规则对地下室、地上建筑进行统一赋码，整合规划许可

阶段和施工许可阶段的房屋建筑信息，依托广州市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

台实现房屋建筑单体落图。

（5）对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

工程关键技术指标尚不稳定的房屋建筑工程，实行先赋码后完善信息。告知承诺

期届满或规划指标稳定后，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再次推送更新后的房屋建筑信息

和空间文件，房屋建筑统一赋码系统进行落图。设计单位按上述要求在施工图审

查系统上更新核实单体信息和图形关联关系，经建设单位确认后提交。



PART   一 《广州市房屋建筑单体落图赋码技术实施方案》

（二）房屋建筑单体信息归集共享

建立以“项目代码+房屋编码”为基础的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信

息归集共享机制，形成项目库和单体库。房屋建筑工程核发《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应将审批部门应将施

工许可案件信息（含电子证照、单体房屋编码和相关基本信息）推送广州

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市联审平台应可以通过项目代码和房屋建

筑编码获取前序环节事项办理信息、电子证照等，并按照《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管理系统数据共享交换标准3.0》上传省工改系统。

三、具体工作

（一）房屋建筑单体落图赋码。

2.既有房屋建筑单体落图赋码。

依托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普查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成果及相关数

据，建设单位在申报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许可证》时，根据赋码

系统提供的既有建筑位置、地址及其历史报信息，更新既有建筑单体信息、

相关管理信息和审批信息。



业务流程二



PART   二 业务流程--房屋建筑编码国标



PART   二 业务分析



PART   二 1.新建建筑——分阶段施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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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二 2.新建建筑——工规证实行告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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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二 3.既有建筑装饰装修

用地 规划设计
方案批复

工程规划许
可证核发

施工图
审查

施工许
可证

后端
应用

行
政
审
批
路
径

赋
码
节
点

共享大
项目坐

标

确定项目
总平面图

稳定单体
建筑规模
和地理坐

标

接口自动
获取工规
证与单体

图斑信息，
并为每个
单体赋码

完善工程
信息并同
步工改

带赋码、
坐标的
电子图
进行后
续应用

应用

统一赋
码系统

1.调用承灾体房屋信息图数关联
2.更新既有建筑信息

施工许可证
（装饰装修）

完善工程
信息并同
步工改



系统操作流程三



PART   三 1.地下室施工图审查

设计单位：在施工图审查系统确认已同步（或新建）地下室单体



PART   三 2.申报地下室施工许可证

建设单位：在工改系统申报施工许可证（地下室）



PART   三 3.核发地下室施工许可证

图：地下室施工证

地下室编码：440106-2-202312-00001
序号 房屋建筑单体属性信息
1 房屋建筑代码
2 原房屋建筑代码
3 项目代码
4 房屋建筑名称
5 标准地址
6 详细地址

7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编号
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9 竣工验收合格证编号
10 宗地代码
11 不动产单元代码
12 结构类型
13 临时房屋建筑
14 竣工验收年
15 建筑层数（地上）
16 建筑层数（地下）
17 建筑高度
18 地面停车位
19 地下停车位
20 基底面积

21 总建筑面积

22 主要用途
23 保护性建筑
24 拆除
25 特别说明

生成地下室建筑单体编号，但尚未落图



建设单位：在市住建局

全过程图纸流转系统

（施工图审查系统），

新增工程、填报信息、

选择审图、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确认单体信

息及关联图斑（未同步

图斑的单体上传CAD图

纸），完成关联图斑，

补充完善单体信息。

建设单位：申办工程审

图、选择审图机构。

审图机构：核实单体信

息，审查图纸，出具审

图意见合格书。

建设单位：申报地上部

分施工许可证。

主管部门：住建部门根

据审图意见合格书及相

关材料，核发地下部分

施工许可证。

PART   三 5.主体建筑施工图审查

图1：勘察设计单位 关联规划方案的GIS图斑 图2：勘察设计单位 关联规划方案的GIS图斑

房屋建筑编码系统自动获取工规证和单体信息，自动加载

单体列表和图斑信息，设计单位更新/确认建筑单体信息：



勘察设计单位：上传图纸，填报信息，核实单体关联的情况，按需调整关联关系。

PART   三 5.主体建筑施工图审查



勘察设计单位：上传图纸，填报信息，核实单体关联的情况，按需调整关联关系。

PART   三 5.施工图审查



勘察设计单位：上传图纸，填报信息，核实单体关联的情况，按需调整关联关系。

PART   三 5.施工图审查



PART   三 6.主体建筑申报/核发施工许可证



汇报完毕,谢谢！


